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做好关闭不具备

安全生产条件非煤矿山工作的通知 

安委办〔2019〕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委员会，

国务院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 2019

年工作要点的通知》（安委〔2019〕1 号）和《国务院安全

生产委员会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的紧急通知》（安委明电〔2019〕

1 号）要求，确保完成 2019 年关闭 1000 处以上不具备安全

生产条件非煤矿山（含尾矿库）任务，现就做好关闭不具备

安全生产条件非煤矿山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闭对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非煤矿山，纳入重点关闭范围： 

（一）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被依法责令停产整改，逾

期不整改或整改后仍达不到法定安全生产条件的。 

（二）违反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规定，拒不执行安全

监管指令、逾期未完善相关手续的。 



（三）与煤共（伴）生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生产条件达不到

煤矿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要求的。 

（四）相邻小型露天采石场开采范围之间最小距离达不到

300 米的。 

（五）已运行到设计最终标高或不再进行排尾作业的尾矿库。 

二、关闭标准 

（一）吊销或注销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工商营业

执照等相关证照。 

（二）拆除供电、供水、通风、提升、运输等直接用于生产

的设施和设备。 

（三）地下矿山要炸毁或填实矿井井筒，露天矿山要完成边

坡治理，尾矿库要完成闭库治理并公告销号。 

（四）地表设立明显警示标志。 

（五）清理收缴矿山留存的民用爆炸物品和危险化学品。 

三、关闭程序 

（一）确定关闭对象。督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对辖

区内非煤矿山进行全面摸底排查，研究确定拟关闭的非煤矿

山名单，并在当地主要媒体上向社会公告，接受社会监督。 



（二）依法实施关闭。督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相关

部门和企业对照关闭标准，依法实施关闭措施。 

（三）严格检查验收。督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相关

部门对照关闭标准，进行检查验收。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积极主动作为。各地区要充分认识关

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非煤矿山对于防范化解重大安全

风险、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促进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形势持

续稳定好转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采取

有效措施做好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非煤矿山工作。 

（二）明确工作目标，依法依规实施。各地区要根据全国非

煤矿山数量和关闭工作目标，结合本地区非煤矿山数量及分

布情况，科学合理确定关闭计划，并将目标任务逐级分解落

实到各市（州、盟）、县（区、旗）。要督促市、县级地方

人民政府严格对照关闭程序和标准落实关闭任务，依法依规

组织实施。 

（三）加强沟通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各地区要健全完善政

府统一领导、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协调联动机制，细化落实

各相关部门职责，加强沟通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及时研究、

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确保关闭工作顺利推进。 



（四）严格督促检查，确保完成任务。各地区要强化督促指

导，定期调度关闭工作进度，及时督促解决工作中存在的主

要问题。对责任落实不到位、工作开展不得力、不能按期完

成任务的地区，要及时采取约谈、通报批评等措施督促落实。

要强化对关闭对象的执法检查，防止企业因关闭前突击生产

和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生产而造成生产安全事故，防止

已经关闭的矿山死灰复燃。 

 


